
目录

1、部门职责、机构设置等基本情况
2、部门预算总体情况及预算收支增减变化情况说明
3、机关运行经费情况及增减变化说明说明
4、“三公”经费情况及增减变化说明
[bookmark: _GoBack]5、绩效信息
6、政府采购预算情况
7、国有资产预算情况
8、名词解释
9、其他情况说明






政法委部门预算情况说明
1、 部门职责、机构设置等基本情况
高新区政法委下设综合处、司法法制处、综治维稳处三个处室，部门级别是县级，性质为行政，经费来源为财政拨款。
主要职责：
综合处（防范办）：负责政法委内外联系，组织协调机关的政务工作；负责机关综合性文字材料、领导讲话、文件收发、会务安排、档案保密、财务管理、后勤保障和网络信息化等行政管理工作;负责机关的思想政治、理论学习、党务、干部、人事管理和党风廉政建设工作；掌握了解制定防范制止非法宗教方案实施工作，处理非法组团结社、示威游行、邪教非法聚会等工作；承办上级和领导交办的其他事项。
司法法制处（司法局、法制办）：根据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省市区工作部署，组织开展全区普法宣传教育活动，协调、督促全区各单位各行业普法依法治理工作。组织、管理和指导全区的人民调解和社区矫正工作，管理和指导基层司法所工作，协调做好刑释解教人员的安置帮教工作；指导、管理、监督全区法律援助和法律服务工作；负责行政执法证、行政监督检查证、行政罚没许可证的审查、备案、发放工作，审核行政执法主体资格、执法人员资格，并组织持证人员的法律培训；承办向管委会申请的行政复议、应诉、赔偿等其他诉讼案件的法务工作；承办地方法规、规章和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征求意见工作。
综治维稳处（综治办、维稳办、国安办）：承担全区综治维稳、国安干部培训工作，组织推动综合治理系统的调研和宣传工作；负责制定全区综合治理工作的长期和年度工作计划，了解掌握综治、维稳、国安等信息情况，组织协调维护社会稳定、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工作；承办综合治理工作综合性文电；协调处理影响公共秩序或公共安全的较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负责督导、检查全区铁路护路工作；开展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政治稳定工作，协调区内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群体人民群众配合国家安全机关开展工作；做好见义勇为人员的确认、奖励和保护工作。
二、部门预算总体情况及预算收支增减变化情况说明
收入情况: 2019年预算收入（一般公共预算拨款）1450.08万元。
支出情况:合计1450.08万元，其中：人员经费支出240.8万元，日常公用经费支出11.63万元，项目支出1197.65万元。
与2018年相比增加249%，原因：人员增加导致人员及日常公用经费增加，根据省级文件，专项工作增加导致专项经费有所增加。
三、机关运行经费情况说明
高新区政法委2019年日常公用经费支出11.63万元。其中办公费2.25万元，邮电费1.4万元，差旅费0.5万元，维修(护)费0.3万元,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4.5万元,培训费0.1万元,公务接待0.5万元，工会经费1.93万元，其他0.15万元。比2018年同比增加11.61%。主要原因：我部门按照《预算法》和机关运行费用节支要求，减少各项运行费用，但因2019年我单位在人员、工作内容方面都有增加，所以2019年机关运行经费有所增加。
四、“三公”经费情况及增减变化说明
2018年我部门“三公”经费预算安排5万元，与上年持平。具体情况如下：
（一）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共计安排4.5万元，与上年持平。
1.公务用车购置安排0万元，与上年持平。
2.公务用车运行维护经费安排4.5万元，与上年持平。
（二）公务接待费。安排0.5万元，与上年持平。
（三）因公出国（境）费安排0万元，与上年持平。
五、绩效目标
指导、协调和督导全县各级各部门排查、化解影响社会的重大不稳定隐患、群体性事件和突发事件及影响社会稳定的事件。负责全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推动各项措施的落实。协调落实机关专项资金，对各项经费使用进行审批。定期进行普法宣传，建立法律顾问机制，贯彻落实国家司法行政工作方针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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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万元

	职责活动
	年度预算数
	内容描述
	绩效目标
	绩效指标
	评价标准

	
	
	
	
	
	优
	良
	中
	差

	一、法制工作
	8.00
	加强对行政执法人员监督检查，办理行政复议案件，做好依法行政考核工作，全面推进依法行政。
	加强对行政执法人员监督检查，办理行政复议案件，做好依法行政考核工作，全面推进依法行政。
	
	
	
	
	

	　　1、组织推进依法行政
	
	加强对行政执法人员的监督检查，依法办理行政应诉案件，做好依法行政考核工作。
	加强对行政执法人员的监督检查，依法办理行政应诉案件，不断提高行政执法水平，推进依法行政。
	是否依法参与行政应诉案件
	按要求按时完成
	按要求按时完成
	延迟完成
	未完成

	
	
	
	
	是否按时组织执法证考试和信息录入工作
	按要求按时完成
	按要求按时完成
	延迟完成
	未完成

	
	
	
	
	完成率情况
	≥90%
	≥70%
	≥50%
	<50%

	　　2、健全法律顾问制度
	8.00
	健全法律顾问制度，发挥法律顾问作用。
	健全法律顾问制度，发挥法律顾问作用。
	完成率情况
	≥90%
	≥70%
	≥50%
	<50%

	
	
	
	
	是否按要求聘请法律顾问
	按要求按时聘请
	未及时聘请
	
	未聘请法律顾问

	
	
	
	
	法律事务中法律顾问的参与情况
	≥90%
	≥70%
	≥50%
	<50%

	二、涉法涉诉信访工作
	
	协调各单位做好涉法涉诉信访工作，维护社会大局稳定。
	协调各单位做好涉法涉诉信访工作，维护社会大局稳定。
	
	
	
	
	

	　　1、涉法涉诉信访工作
	
	协调各单位做好涉法涉诉信访工作，维护社会大局稳定。
	协调各单位做好涉法涉诉信访工作，维护社会大局稳定。
	完成率情况
	≥90%
	≥70%
	≥50%
	<50%

	
	
	
	
	涉法涉诉信访工作接访率
	≥90%
	≥70%
	≥50%
	<50%

	
	
	
	
	涉法涉诉信访事件增减情况
	减少10%以上
	持平
	增加10%以下
	增加超过10%

	三、司法工作
	24.00
	认真开展普法宣传工作；指导、管理社区矫正日常工作；指导、管理全区人民调解工作。
	认真开展普法宣传工作；指导、管理社区矫正日常工作；指导、管理全区人民调解工作，进一步提高全民学法、守法、用法意识，切实维护社会稳定。
	
	
	
	
	

	　　1、普法宣传
	22.00
	通过多种方式开展法制宣传工作。
	通过多种方式开展法制宣传工作。
	完成率情况
	≥90%
	≥70%
	≥50%
	<50%

	
	
	
	
	印发宣传品多样性
	5种以上宣传品
	3种宣传品
	不足3种宣传品
	无宣传品

	
	
	
	
	宣传方式多样性
	三种以上方式进行宣传
	1-3种方式进行宣传
	单一方式进行宣传
	未开展宣传

	　　2、社区矫正
	2.00
	加强对社区矫正人员的监督管理。
	加强对社区矫正人员的监督管理，提升社区矫正工作效果。
	完成率情况
	≥90%
	≥70%
	≥50%
	<50%

	
	
	
	
	对辖区内社区矫正人员的监管率
	≥90%
	≥70%
	≥50%
	<50%

	
	
	
	
	新报到人员人员接收率
	≥90%
	≥70%
	≥50%
	<50%

	　　3、人民调解
	
	加强人民调解工作，促进基层社会和谐稳定。
	加强人民调解工作，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完成率情况
	≥90%
	≥70%
	≥50%
	<50%

	
	
	
	
	确需调解的案件中调解参与率
	≥90%
	≥70%
	≥50%
	<50%

	
	
	
	
	人民调解案件结案率
	≥80%
	≥60%
	≥50%
	<50%

	四、防范和处理邪教工作
	
	按照中央、省市委和高新区党工委工作部署，集中力量做好反邪教各项工作。
	全面提高防范处理邪教工作水平，全力维护社会政治稳定。
	
	
	
	
	

	　　1、防范处理邪教
	
	全面提高防范处理邪教工作水平，全力维护社会政治稳定。
	全面提高防范处理邪教工作水平，全力维护社会政治稳定。
	完成率情况
	≥90%
	≥70%
	≥50%
	<50%

	
	
	
	
	反宣活动及时处置率
	≥90%
	≥70%
	≥50%
	<50%

	
	
	
	
	防范邪教宣传工作是否到位
	≥90%
	≥70%
	≥50%
	<50%

	五、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140.65
	全力做好区内重点部位安全保卫工作，预防减少不稳定因素的发生,确保社会大局稳定。
	全力做好区内重点部位安全保卫工作，预防减少不稳定因素的发生,确保社会大局稳定。
	
	
	
	
	

	　　1、维护国家安全
	120.65
	全力做好区内重点部位安全保卫工作，确保社会大局稳定。
	全力做好区内重点部位安全保卫工作，确保社会大局稳定。
	突发事件较上年增减情况
	减少10%以上
	持平
	增加不足10%
	增加超过10%

	
	
	
	
	完成率情况
	≥90%
	≥85%
	≥70%
	≤70%

	
	
	
	
	突发事件及时处置率
	≥90%
	≥85%
	≥70%
	≤70%

	　　2、维护社会稳定
	20.00
	预防减少不稳定因素的发生，有效化解不稳定隐患、群体性事件和突发事件，确保社会稳定。
	预防减少不稳定因素的发生，有效化解不稳定隐患、群体性事件和突发事件，确保社会稳定。
	完成率情况
	≥90%
	≥80%
	≥70%
	≤70%

	
	
	
	
	突发事件及时处置率
	≥90%
	≥85%
	≥70%
	≤70%

	
	
	
	
	突发事件较上年增减情况
	减少10%以上
	持平
	增加不足10%
	增加超过10%

	六、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1025.00
	负责全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推动各项措施的落实。
	社会治安突出问题得以解决，社会矛盾纠纷得以排查和调处，社会治安形势得以好转。
	
	
	
	
	

	　　1、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重点工作
	1025.00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重点工作
	社会治安突出问题得以解决，社会矛盾纠纷得以排查和调处，社会治安形势得以好转。
	完成率情况
	≥90%
	≥80%
	≥70%
	≤70%

	
	
	
	
	突发事件及时处置率
	≥90%
	≥85%
	≥70%
	≤70%

	
	
	
	
	突发事件较上年增减情况
	减少10%以上
	持平
	增加不足10%
	增加超过10%










六、政府采购预算情况	
[bookmark: _Toc487093894]2019年我部门有4个项目列入政府采购预算，总金额为903.99万元，具体情况详见下表：
部门政府采购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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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采购项目来源
	采购物品名称
	政府采购目录序号
	数量  单位
	数量
	单价
	政府采购金额

	项目名称
	预算资金
	
	
	
	
	
	总计
	当年部门预算安排资金
	其他渠道资金

	
	
	
	
	
	
	
	
	合计
	一般公共预算拨款
	基金预算拨款
	财政专户核拨
	其他来源收入
	

	合　计
	
	
	
	
	
	
	802.25
	802.25
	802.25
	
	
	
	

	政法委小计
	
	
	
	
	
	
	802.25
	802.25
	802.25
	
	
	
	

	普法综治宣传及社区矫正资金
	20.000000
	耗材及电脑、桌椅
	01-货物
	套、台、件
	5
	1.69
	1.69
	1.69
	1.69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10.000000
	耗材
	01-货物
	套
	1
	1
	1
	1
	1
	
	
	
	

	综治重点工作
	30.000000
	打印机及耗材
	01-货物
	台、件
	3
	1.3
	1.3
	1.3
	1.3
	
	
	
	

	雪亮工程
	900.000000
	
	03-工程
	件
	1
	900.00
	900.00
	900.00
	900.00
	
	
	
	


七、国有资产预算情况
	固定资产占用情况表

	编制部门：政法委
	截止时间：2018年12月31日

	项目
	数量
	价值（金额单位：万元）

	　　　　　　合计　　　
	- -
	52.3179

	一、土地房屋及构筑物
	- -
	

	　　其中：房屋
	　
	

	二、通用设备
	36
	48.8969

	　　其中：汽车
	1
	21.26

	三、专用设备
	2
	0.192

	四、文物与陈列品
	
	

	　　其中：文物
	
	

	　　陈列品
	
	

	五、图书档案
	
	

	　　其中：图书资料
	
	

	六、家具、用具、装具及动植物
	60
	3.229

	　　其中：家具用具
	60
	3.229


2019年我部门拟购置一台电脑、一台碎纸机及一套办公桌椅，用于新增加工作人员使用；打印机两个，其中一个用于报废后替换。
八、名词解释
1．基本支出：是指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人员支出和公用支出。
2．项目支出：指在基本支出之外为完成特定行政任务和事业发展目标所发生的支出。
3．机关运行费：是指为保证行政单位（包括参照公务员管理的事业单位）运行，用于购买货物和服务的各项资金。主要包括：办公费、水费、电费、邮电费、福利费、日常维修费、办公取暖费、物业服务费、公务车运行维护费等。
九、其他情况说明
2019年部门预算无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收支，因此相关表格数据为零。

